
诉讼缠身资金承压 正平股份上半年再亏7800万

本报记者 庄灵辉 卢志坤 北京报道

易主4年多后，正威新材（002201.

SZ）控制权或将再度回到原实控人

手中。

日前，正威新材发布公告称，

公司股东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翼威”）所持公

司3.87%的股份被拍卖，已由江苏

九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鼎集团”）竞得；同时，深圳翼威所

持10.40%公司股份被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以物抵债，若相应

股份最终都完成过户，可能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九鼎集团原为正威新材大股东，

是正威新材原实控人顾清波名下

企业。至今年6月，九鼎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顾清波已再次成为正

威新材第一大股东。

除上述司法处置事项外，深

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正威

新材股份已全部被冻结。九鼎集

团及顾清波则通过司法拍卖在内

的途径频繁增持正威新材，对比

2019 年超 17 元/股的转让价格，

近来正威新材股价已跌至 5 元/

股以下，九鼎集团增持价格也颇

具优势。

易主四年多原实控人再成大股东 正威新材控制权变更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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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10%股份被司法处置

披露信息显示，深圳翼威所

持正威新材超10%股份近日将被

司法处置。

其中，3.87%的股份被司法拍

卖，且被九鼎集团竞得。公告信

息 显 示 ，这 部 分 股 份 数 量 为

2521.01万股，今年5月份曾被深

圳市银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阙新材料”）以2.61亿元

竞得。

值得注意的是，银阙新材料

与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威集团”）旗下公司有

业务合作。2021年，银阙新材料

与正威集团旗下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了河南龙恒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双方各占50%股份。

正威集团全资控股深圳翼

威，且正威集团与正威新材实控

人均为王文银。不过，2023年10

月，正威集团法定代表人及董事

长、总经理均由王文银变更为孙

学勇；今年 5 月，该公司监事由

王文生变更为范方志，部分董事

退出。

上述正威新材股份被银阙

新材料竞得后并未完成过户，而

是由法院安排于近日重新进行拍

卖。相应情况或与当初竞得价格

有关，按照当时收盘价计算，银阙

新材料以2.61亿元竞得的这部分

股份市值约 1.62 亿元，相差近 1

亿元。

近日相应股份重新被拍卖，

由 九 鼎 集 团 竞 得 ，竞 得 价 为

9499.17 万元。按照竞拍当日收

盘价计算，这部分股份市值约

1.03亿元，竞得价格有所折价。

此外，近日深圳翼威所持正

威新材 10.40%的股份被法院裁

定以物抵债。

这部分股份曾分为两份标

的被司法拍卖，分别约 6229.64

万股及549.74 万股，占正威新材

总 股 本 比 例 分 别 为 9.56% 及

0.84%。相应股份经司法拍卖流

拍后，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归青岛海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控”）所有，

案由为深圳翼威、正威集团、正

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纠纷。

至此，若上述司法拍卖及以

物抵债所涉股份最终都完成过

户，深圳翼威持有正威新材股份

将减至13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06%；深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

人 持 有 正 威 新 材 股 份 将 减 至

5472万股，持股比例减至8.40%。

届时，青岛海控将持有正威

新材10.40%股份，九鼎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顾清波将持有正威新

材至少26.67%股份，正威新材控

制权将重回顾清波手中。

深圳翼威所持股份已全被冻结

除上述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外，

深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西安正

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安正威”）所持正威新材股份已全

部被冻结。

实际上，在2023年年报中，正

威新材就提示称，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西安正威

的股份已全部被冻结（含轮候冻

结）或部分质押。

根据今年年初的公告信息，深

圳翼威所持正威新材100%股份被

冻结，其中共 27%股份被再冻结，

冻结日期为2023年11月至2026年

11月，冻结申请人为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冻结原因未知；西安正威

所持正威新材 100%股份被冻结，

冻结日期同样为 2023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1 月，申请人为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原因亦未知。

上述公告还透露，深圳翼威所

持正威新材2099.61万股将被司法

拍卖，如相应司法拍卖最终成交，

深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正威新材在相应公告

中还表示，截至公告披露日，深圳

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未

发生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但随后，正威新材接连发布多

份公告，披露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

司法拍卖及进展情况。实际上，上

述公告披露已严重延期，因未及时

披露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权

被冻结、未及时披露控股股东股权

拟拍卖事项，正威新材及王文银还

于今年5月收到监管警示函。

相应警示函指出，2023年11月

24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翼

威持有的正威新材5.28%股份执行司

法再冻结（质押转冻结）；2023年11

月2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

圳翼威持有的全部正威新材股票执

行轮候冻结，并对西安正威持有的

全部正威新材股票执行司法再冻

结。公司董事长兼董秘王文银于

2023年12月19日知悉该事项，但公

司直至2024年1月12日才予以披露。

此外，正威集团目前也面临多

项诉讼。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正

威集团列为被执行人信息共51次，

被执行总金额达到95.47亿元。

连年亏损

正平股份成立于 1993 年，于

2016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交通、水利、

电力、城镇、文旅产业等基础设施

的投资、建设、运营、设施制造、综

合开发等业务。

2023年度，正平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19.0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5.5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148.92%；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5.16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133.18%。

对于营业收入的下降，正平股

份在2023年年报中解释称，主要系

在手订单减少且新中标项目尚未

形成较大产值，加之部分项目施工

进度不及预期所致。而对于净利

润亏损，正平股份则认为，该年度

施工业务收入及毛利额比上年同

期减少较多，而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等与往年相当，同时公司承建项

目的计量签认和工程款支付进度

滞后，公司根据会计政策将对合同

资产和应收账款计提相应减值准

备并按准则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事实上，这不是正平股份第一

次亏损，2022年度，正平股份的业绩

就开始下滑。当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22.22亿元，同比下降5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14亿元，同比下降328.68%。

今年上半年，正平股份的业绩

依旧没有修复，延续了此前 2 年

的下滑趋势，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5.5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3.79% ，

正平股份解释是系部分在建项

目进度不及预期，大项目中标额

下降，新中标项目尚未形成较大

产 值所致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亏损 0.78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7.22%。

募集资金账号被冻结

随着诉讼案件的增多，正平

股份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同

时，公司资金周转压力较大，无

法按期归还从募集资金账户借

用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9亿

元闲置募集资金。

8月29日，正平股份发布的

《关于暂时无法按期归还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

告》称，受外部环境及行业形势

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新增订

单减少，应收账款回款不及预

期，资金周转压力较大。鉴于

目前现金流状况，为减少财务

费用支出，公司暂时无法按期

足额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

同时，由于公司未及时支付

相关应付账款，相关方提起诉讼

并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4 年 6 月末

余额 113265.57 元（公司为解决

久悬账户转入了 10 元自有资

金）被 全 部 冻 结 ，并 被 划 扣

113265元。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8 月，

正平股份完成定向增发，募集资

金4.40亿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

其他发行费用后，募资净额4.35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定向增

发，正平股份原计划募资不超过

6亿元，用于金沙县老城区段河

道治理及基础设施建设；金沙县

沙土镇风貌一条街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金沙项目”）；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由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比

原计划的要少，正平股份也调整

了对募投项目的资金投入，金沙

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4.2亿

元，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3.04

亿元；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8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调整后缩减

至1.3亿元。

在定增募资到账后不久，

正平股份于 2021 年 9 月初宣布

将其中 1.9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2

年9月，公司宣布归还上述募资

的同时又再次出借 1.9 亿元。

到了 2023 年 9 月，正平股份又

一次重复了上述行为，将1.9亿

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但是这一次，正平股份却无

法按期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了。

按照正平股份原来的计

划，金沙县PPP项目建设期为2

年，可以大力拓展公司在市政

工程、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等基

础设施项目业务领域的投资和

建设，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

根据正平股份半年报披露

的信息，今年上半年，公司没有

再对金沙项目投入资金，截至今

年上半年，金沙项目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1.14亿元，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投入进度为37.55%。

对于金沙项目，去年年底，

正平股份公告称，项目公司收

到金沙县水务局的通知，因金

沙项目受河道汛期、征地进度

慢等因素影响，造成建设期满

而项目未完工，金沙县水务局

决定将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24

年12月30日。

而目前，正平股份不仅无法

按期足额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就连募集资金专

户内的11万余额也被冻结并被

划扣。

对此，正平股份称，目前，公

司正积极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

金，包括稳固原有业务、拓展新

的业务，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同

时积极与业主单位沟通协调，加

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增加公司

现金流，公司也将积极探讨其他

可行的归还方式，尽快归还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同

时，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协

商，力争尽快解除被冻结状态，

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

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登海 北京报道

继 2022 年度、2023 年度亏损

后，今年上半年，正平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平股份”，

603843.SH）再一次出现亏损。

日前，正平股份发布2024年半

年报，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5.53亿元，同比下降13.7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0.7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22%。

《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到，

2022年度、2023年度，正平股份就连

续 2 年出现亏损的情况，2022 年度

归属净利润亏损2.14亿元，2023年

度亏损额度扩大到5.32亿元。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正平股

份的新增诉讼、仲裁事项不断增

多，今年4月份，正平股份就公告称

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

事 项 共 计 35 起 ，涉 案 金 额 约

19167.12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4.81%。到

了8月29日，正平股份公告称，新增

诉讼、仲裁事项共计 43 起，涉案金

额约9926.37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0.20%。

随着连续亏损以及诉讼、仲裁

事项的不断增加，正平股份资金周

转压力也随之增大，不仅无法按期

归还从募集资金账户借用的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1.9亿元闲置募集

资金，同时，由于公司未及时支付

相关应付账款，相关方提起诉讼并

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正平股份募

集资金专户也被冻结。

未来，正平股份将如何实现

扭亏为盈，并有效应对诉讼与仲裁

案件，以减轻对公司运营的潜在不

利影响？关于公司未能如期全额

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以及与诉讼和募集资金相关

的事宜，记者致电正平股份，对方

仅表示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一事

属实，其他的问题由于相关负责

人不在暂时无法解答。此外，记

者致函正平股份，截至发稿未收

到其回复。

新增诉讼仲裁事项43起

一边是业绩连续下滑，另一边

正平股份所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

不断增多。

今年4月29日，正平股份披露

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的公告》称，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

了初步统计，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共计35起，涉案金额约19167.12万

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4.81%。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中公司及

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的共计 4

起，涉案金额约756.28万元；公司及

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共计

31起，其中：尚未开庭1起，涉案金

额75万元；已开庭尚未裁决的1起，

涉案金额2727万元；一审已判决提

起上诉的 1 起，涉及的应付款项约

385.41 万元，涉及的相关费用约

15.75 万元；已判决（已调解、已和

解、已裁决）正在执行的共计28起，

初 步 统 计 涉 及 的 应 付 款 项 约

14282.64 万元，涉及的相关费用约

925.04万元。

记者梳理到，正平股份的上

述 35 起案件主要集中在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股权转

让纠纷、工程款合同纠纷、租赁合

同纠纷和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

其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买卖

合同纠纷数量最多。案件分布在

青海省、甘肃省、贵州省、陕西省、

河南省等地，其中，青海省的案件

数量最多。

8 月 29 日，正平股份再次发布

公告称，公司再次对公司及子公司

目前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

梳理，本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共计

43起，涉案金额约9926.37万元，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10.20%。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中，公司

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的共计

7 起，涉案金额约 1799.51 万元；公

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

共计36起，其中：尚未开庭2起，涉

案金额190.19万元；已开庭尚未判

决的2起，涉案金额189.14万元；正

在调解的3起，涉案金额2189.67万

元；一审已判决提起上诉的1起，涉

及的应付款项约11.15万元，涉及的

相关费用约0.11万元；已判决（已调

解、已和解、已裁决）正在执行的共

计28起，初步统计涉及的应付款项

约5199.63万元，涉及的相关费用约

346.97万元。

原实控人频繁增持

控股股东遇“多事之秋”，九鼎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顾清波近来

则多次增持正威新材。

相关资料显示，正威新材是国

内规模型纺织型玻纤制品生产企

业、全球增强砂轮用玻纤网片供应

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高

性能、特种玻璃纤维及制品、玻璃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研发、制造、

销售。

2019年8月，顾清波与正威集

团、王文银签署相应协议约定，顾

清波将其持有的正威新材 6500 万

股股份转让给正威集团或其指定

的第三方，相应股份占正威新材

股份总数的 19.55%。此后双方将

实际股权受让方变更为深圳翼

威，并于当年 12 月完成相应股份

转让及过户登记，正威新材控股

股东变更为深圳翼威，实控人变

更为王文银。

实际上，此前隶属于九鼎集团

时，正威新材曾用名为“江苏九鼎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易主

后并未立即更名，于2021年才更名。

除上述司法拍卖买得股份外，

今年3月27日，九鼎集团成功竞得

深圳翼威所持正威新材2099.61万

股股票，并于5月份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

相应股份完成过户后，九鼎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正威

新材20.35%股份，深圳翼威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正威新材股份

减至22.67%。

同时，今年 6 月份，正威新材

先后发布2份公告称，九鼎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顾清波，在5月29日

至6月5日、6月6日至12日分别增

持公司1.45%和1.01%的股份，所持

股份占总股本达到 22.8%，已超过

深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比例，九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重新成为正威新材第一大股东。

若近日正威新材 3.87%的股

份完成过户，九鼎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对正威新材持股比例将增

至26.67%。

回看 2019 年的“易主”交易，

彼时顾清波及其一致行动人向深

圳翼威转让 6500 万股股份，转让

总价为 11.53 亿元，平均每股转让

价约17.74元。

对比来看，今年以来九鼎集团

方面的增持价格有明显优势，近

日 2521.01 万股股份竞得总价为

9499.17 万 元 ，折 合 每 股 约 3.77

元；今年 3 月份竞得的 2099.61 万

股总价约 1.22 亿元，折合每股约

5.83 元；今年 5 月份以来，九鼎集

团还多次增持正威新材，彼时正

威新材股价已跌至6元/股以下，且

持续至今。

就相应问题，记者致电致函正

威新材董秘办采访。对方表示，因

此阶段为半年报编制披露期间，按

照法规不得接受对外媒体采访，敬

请关注查阅公司公告。

这不是正平股份第一次亏损。

正平股份本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共计43起，涉案金额约9926.37万元。

但是这一次，正平股份却无法按期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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